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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建〔2020〕39号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省以下部分）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省以下部分）的通知》（云财建[2019]393号)，现下达你们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9518万元（详细见附表一）。此款列入2020年“214交通运输支出”预算支出科目，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13转移性支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请严格按照《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财建[2016]722号）要求，列下级财政预算的中央车购税资金，一律通过库款调度方式由上级财政国库拨付到下级财政国库。

加强资金监管，及时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确保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提留专项资金，确保交通运输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财政涉农资金省级源头整合支持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意见》（云财农[2018]71号）要求，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的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由省财政厅以“云财整合”、州财政局以“德财整合”资金文号切块下达，用于精准扶贫。

附件：1.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分配表
2.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州级预算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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